
重庆市渝北区司法局文件
渝北司函〔2023〕5 号

重庆市渝北区司法局
关于区政协十六届二次会议第 003号提案的

复 函

民进区工委：

您委提出的《关于深入推进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制度纵

深发展的建议》（第 003 号）已收悉，局领导高度重视，明确专

门领导和科室负责办理，现将办理情况答复如下：

一、基本情况

近年来，渝北区高度重视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工作，把

健全完善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制度作为推动法治政府建设

的有效抓手，加强指导，强化考核，督促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

诉，推动行政争议实质性化解。

2022 年度，以区政府为被告的行政诉讼案件，人民法院发

出负责人出庭应诉通知 26 件，区政府负责人出庭应诉 26 次，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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政府负责人出庭应诉率 100%，较上年增加 38.1%。2022 年已审

结一审案件中改变行政机关决定（撤销、履行法定职责、确认违

法）0 件。

2022 年度，以区政府部门、镇街为被告的一审行政诉讼案

件共开庭 354 件，有 333件案件行政负责人出庭应诉，行政机关

负责人出庭应诉率为 94.1%，较上年增加 19.6%。已审结的案件

中改变行政机关决定（撤销、履行法定职责、确认违法）27 件，

败诉率 7.3%。

二、工作开展情况

（一）加强指导监督，落实应诉责任

严格落实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若干

问题的规定》《重庆市司法局关于加强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

工作的通知》等文件要求，按照重庆市渝北区人民政府办公室《关

于印发重庆市渝北区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工作规定的通知》

的规定，从行政机关负责人的人员身份、出庭应诉的适用范围、

出庭工作要求、责任追究等方面加强督导，要求各行政机关负责

人出庭应诉“应出尽出”，不能出庭应诉的应当具体写明不能出庭

的理由，定期检查出庭应诉的行政负责人身份资格及委托手续

等，促使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身份合规、委托手续规范，确保行

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“既出声，又出彩”。

（二）完善工作机制，加强沟通协调

区法院、区司法局建立行政应诉工作联系机制，每月由区司

法局收集统计区政府、区政府各部门及镇街行政诉讼案件数量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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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情况等，与法院比对，定期通报，提高

出庭应诉率的效果。邀请资深法官开展行政诉讼专题培训活动等

形式，对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制度进行宣传，并借此讲解行

政诉讼的基本知识、审理程序、参加庭审的基本技巧，提高行政

机关负责人应诉技巧。通过沟通协调、信息互通，切实推动行政

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产生实效。

（三）强化督导考核，加大问责力度

将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纳入法治政府建设重要内容，纳

入全面依法治区工作要点，纳入全面依法治区考核，明确了涉及

行政应诉案件的行政机关，负责人出庭应诉率不得低于 90%的

硬性指标。对于行政应诉案件的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率为零

的单位，区司法局将对其进行约谈；对负责人无正当理由不按规

定出庭应诉、在出庭应诉活动中存在失职行为等造成不良影响或

严重后果的，提请有关机关依法依规予以追责。

三、下一步打算

下一步，区司法局将充分吸纳您委的意见建议，结合我区行

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工作现状，从制度层面、工作层面、考核

层面发力，深入推进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纵深发展。

（一）进一步完善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相关制度

一是修订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规定，根据《中共重庆市

委全面依法治市委员会办公室关于加强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

诉工作的通知》《重庆市司法局关于加强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

诉工作的通知》等文件关于行政负责人出庭应诉的新情况、新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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化及新要求，加快修订《重庆市渝北区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

工作规定》；二是健全行政诉讼案件庭审旁听制度。对于公开审

理的行政诉讼案件，适当选择一些典型案件，定期邀请行政机关

负责人参加旁听庭审；三是完善行政诉讼出庭应诉指导制度。区

司法局加强对全区行政机关出庭应诉工作的指导，对行政机关负

责人出庭应诉活动进行培训指导，规范出庭应诉行为，提升行政

机关负责人法治意识，促进依法行政。通过完善行政机关负责人

出庭应诉相关制度，进一步推动我区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常

态化、规范化及制度化。

（二）进一步提升领导干部依法行政意识

抓住领导干部“关键少数”，进一步提升法治意识，全面落实

宪法宣誓制度，凡经人大及其常委会选举或决定任命的国家机关

工作人员正式就职时，都公开向宪法宣誓，并成为常态化制度，

推动领导干部树立忠于宪法、遵守宪法、维护宪法的自觉意识。

组织领导干部带头学习法律和参加干部教育培训，积极参加法院

旁听庭审，参加领导干部法治理论知识考试，不断提升法治素养

和能力。严格落实《党政主要负责人履行推进法治建设第一责任

人职责规定》，党政主要负责人带头在每年的年度述职时一并述

法，现场测评，并将出庭情况作为依据之一。

（三）进一步推动行政争议实质性化解

依托渝北区行政争议协调化解中心，推动行政与司法的良性

互动，实现司法、调解、诉讼等制度之间的有机衔接，建立完善

源头预防、多元化解的行政争议解决机制。落实市一中院与渝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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区行政争议协调化解中心签订《合作备忘录》，承接市一中院委

派委托协调化解渝北辖区内的行政争议纠纷，在人民法院的审判

职能主导下，充分发挥行政争议协调化解中心专业性、全程性、

多元性的优势，及时妥善化解行政争议。加强诉调对接，发挥好

我区镇街、村居和专业性行业性人民调解组织作用，利用人民调

解便利高效的优势化解行政争议。

（四）进一步加强督导考核

运行好区司法局与区人民法院建立的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

应诉沟通协调机制，及时掌握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情况。严

格落实行政机关每月向区司法局报送本单位负责人出庭应诉工

作情况，区司法局每季度通报有关情况。对于涉及重大公共利益

、社会高度关注、可能引发群体性事件的案件以及检察机关提起

的行政公益诉讼案件等，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率必须达到

100%。将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纳入全面依法治区工作考核

，对无正当理由拒不出庭的，予以扣分和通报批评。要求行政机

关定期对败诉的行政诉讼案件总结，并形成书面报告，按要求连

同人民法院的生效法律文书送区司法局，区司法局在收到上述报

告和法律文书后，要认真研究，适时提出指导意见，避免同类问

题再次发生。

非常感谢您委的宝贵建议，同时也再次感谢您委对渝北区行

政应诉工作的关心和支持。希望您委在以后的工作中继续关心和

支持区司法局的工作。

此复函已经区司法局局长杨佳红审签。对以上答复如有什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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意见，请反馈至我单位，以便我们进一步改进工作。

重庆市渝北区司法局

2023 年 5 月 8 日

（联系人：饶东，联系电话：023-67821277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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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庆市渝北区司法局 2023 年 5月 8日印发


